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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答案 

次別：全國各級農會第 5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

科目：農會法及其施行細則 

職等：第七職等晉升第六職等 

一、簡答題(每題 10 分，共 5 題，計 50 分) 

(一)張三與李四均為設籍於雲林縣西螺鎮，實際從事農業之農民，張三之自有

農地 0.2 公頃，位於台南市官田區，李四耕種之農業用地 0.3 公頃，為位

於雲林縣斗南鎮其配偶所有，請問二人可否加入西螺鎮農會為會員？依據

之法規為何？ 

答： 

1.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認定辦法第 2 條，規定略以：自耕農係以本人、

配偶之所有農業用地供農、林、漁、牧使用，面積 0.1 公頃以上，且該

農業用地坐落，應與其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在同一縣(市)或不同

一縣(市)而相毗鄰之鄉(鎮、市、區)範圍內。 

2.依上述規定，張三之自有農地坐落於台南市內，因此無法加入西螺鎮農

會為會員，李四則符合規定，可以加入西螺鎮農會為會員。 

(二)某農會一名理事，認為農會採購物品時做法有問題，於是聯合三名理事欲

成立調閱小組，要求農會會務部門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查證。請問，此名理

事的做法合法嗎？該怎麼做才符合法令規章？ 

答： 

1.不合農會法第廿九條：農會會員(代表)、理事、監事之行使職權，應限

於會議時為之。 

2.倘對於農會有調查之必要，自可於會議時，請農會人員提供相關帳冊憑

證或資料，做為參考。 

3.理監事查閱資料時，請注意保守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。 

(三)某農會為獎勵理、監事對鄉村發展的協助，每月編列「鄉村發展研究費」，

請問依據農會法是否可行? 

答:違反農會法第廿一條，有關農會理監事均為無給職之規定。 

(四)農會因年度決算虧損致無法提撥下年度農業推廣經費，或為辦理農業推廣

專案計畫時，該如何處理? 

答： 

1.得依農會法第 39 條規定預算編列程序，經農會會員(代表)大會決議，動

支其推廣公積轉撥為其他所入作為農業推廣經費。 

2.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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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農會法及子法，規定上、下級農會之關係有那些？請任舉 5 項。 

答： 

1.基層農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准，得組織上級農會。 

2.下級農會應加入其上級農會為會員，並應受其上級農會之輔導。 

3.上級農會以其下級農會為會員。下級農會參加上級農會之代表，由該農

會會員(代表)大會選舉，其名額由主管機關定之。下級農會理事長為其

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代表。 

4.上級農會理、監事，不得兼任下級農會理、監事。 

5.上級農會理、監事之候選人，不限於下級農會出席之代表。 

6.下級農會總幹事未能於理事會成立後 60 日內聘任，得由上級農會逕行遴

派合格人員代理。 

7.下級農會向會員收繳之常年會費收入 20%應提繳上級農會。 

8.下級農會各種法定會議通知、會議紀錄及屬於農會法第 37 條各款之決

議，應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執行事項，均應副知上級農會。 

9.農業推廣經費募集收入之運用，由上級農會與主管機關監督之。 

二、申論題(每題 25 分，共 2 題，計 50 分) 

(一)近年來農委會補助經費，由農訓協會執行的輔導農會創新發展經濟事業計

畫，深受農會界歡迎，請說明農會發展經濟事業，對農民、農業、農會、

消費大眾等有何益處？並請就所知近年創新發展經濟事業有成之農會 2 家

簡單介紹。 

答： 

1.農會發展經濟事業之益處如下： 

(1)對農民：提高農畜產品價格，增加銷售管道，平穩供應農業資材，減

低農民生產成本，增加農民收入，平價供應農民生活用品，尤其農夫

市集幫小農及青農銷售自產農產品。 

(2)對農業：配合政府農業政策，推動安全農業，引導農民配合，建立友

善、永續農業環境。 

(3)對農會：經濟事業盈餘作為農會財源之一，撥充為公積、公益金、農

業推廣、訓練、文化、福利及各級農會推廣、互助、訓練經費。同時

提供農會員工工作及學習、成長機會。 

(4)對消費大眾：「農會產品是安全的保證┘、「買農會產品最安心┘，農

會可以提供一般消費者質優、平價農產品，也成為廣大民眾的好厝邊。 

2.發展經濟事業成效佳之農會如下： 

(1)佳冬鄉農以「透紅佳人┘為商標品牌，近年來推動品牌蓮霧分級包

裝，將一級生產、二級加工和三級服務加乘融合，創造商機、吸引遊

客前來，並建立全台「透紅佳人┘知名度，進而規劃設立「透紅佳園

┘，以特色商品與六級產銷加值行銷佳冬，大受好評。 

(2)新港鄉會將 20 幾年前設立之農村托兒所，現己荒廢之房舍與附近舊

倉庫，重新整修轉型為「新農豆食堂┘，集農民直銷站、輕食餐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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咖啡飲料吧於一體，保留原始木造屋頂，加上現代設計感的裝潢，販

售在地小農農產品、農產加工品，今年 9 月開幕，跨出再造的一大步。 

(3)魚池鄉農會發展日月潭紅茶產業，興建集展示、教育、賣場、製茶工

廠、倉庫、辦公室一身的觀光工廠，及網路商店「日月潭紅茶館┘，

業績年年向上，現更加強美工與整體形象設計，POS 系統等軟硬設備

建置，創造輝煌經濟效益。 

(二)農會法明訂農會辦理 21 項任務中，大部分屬於農業推廣業務範疇，農會總

盈餘中，分配農業推廣、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，不得少於 62%，其理安在？

答： 

(1)農會推廣部門人員執行各項農業推廣計畫，宣導政府施政，發揮政府

與農民間溝通橋樑功能，因而達成農會法第 1 條規定農會設立的宗旨。 

(2)農會推廣與供運銷、信用、保險等部門互相配合連繫，相輔相成，更

可在資金上、生產資材供應上、農產品運銷上、農民保險及農業保險

上，對農民提供更週到的服務，以發揮農會之社會社、教育性、經濟

性等功能。 

(3)農會經濟事業及金融事業經營之盈餘，透過提撥為推廣經費使用，回

饋在農民身上，大大減輕政府負擔，農會也因而獲得事業經營免稅之

優待及政府許多補助與協助。 

 

 


